
臺北市立龍山國民中學多元彈性教學實施方式 

112 年 9 月 27 日（三）期初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通過 

一、 依據112年8月28日北市教資字第1123076538號函修訂辦理。 

二、 經 112 年 9月 27 日（三）期初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本校採取

多元彈性教學實施之適用情形及方式如下： 

1. 本校有以下情形者，將提供多元彈性模式教學及課程： 

(1) 學生因法定傳染病及其他傳染病致全班停課。 

(2) 學生經學校核准病假超過三日以上，且為「法定傳染

病」，並經家長提出居家學習需求者。 

2. 實施方式： 

(1) 混成教學：由原班級教師實施實體教學，透過架設平

板電腦、廣角攝影機或追焦攝影機等設備，線上同步

直播教室授課畫面，並以學生能同步觀看教師授課為

原則。 

(2) 線上非同步課程：由原班級教師提供居家學習學生當

週課程進度錄影或數位學習資源包，輔以每日一節線

上視訊學習輔導課程，檢核學生學習成效，並關懷學

生身心健康狀況。 

(3) 其他校本創新 Google Classroom 教學模式。 

三、 學校行政人員應配合事項： 

1. 盤點校內多元彈性教學設備：各校採行多元彈性教學模式

前，應先行盤點校內既有人力及設備情形，包含：網路攝影

機、麥克風、實物投影機、手寫板等，若有不足得向本局專

案申請補助。 

2. 確保學生線上學習設備無虞：學校實施多元彈性教學前，應

確保校內每位經濟弱勢學生均能進行線上學習，覈實調查



學生行動載具及網路需求，確認學校既有設備是否足以提

供學生申請借用。 

3. 公告各班線上教學課表：學校應彙整線上教學課表，統一公

告於學校網頁，明確揭示當週各節次課程採同步或非同步

教學，並可將線上課程網址以超連結方式建立於班級課表

中，以利師生直接點選進入課程。 

4. 確認教學平臺及教學軟體：學校應協助教師熟悉線上教學

平臺（如：酷課 OnO 線上教室、Google Classroom）及視

訊教學軟體（如：Adobe connect、Google Meet、Microsoft 

Teams）操作，各校擇定線上教學平臺應以全校一致為原則，

並建立教務人員後臺權限，以利檢視課程參與人員出席情

形，並分析各項統計數據。 

5. 建立線上巡堂及檢核機制：學校行政人員應依各班級線上

教學課表，進行線上巡堂，瞭解各班線上教學實際情形，並

適時檢核「線上班級經營日誌」、「線上教學日誌」及「線上

點名表」，給予支援協助，並以教學平臺作為核定鐘點費及

檢核學生學習成效之依據。 

6. 加強教師教學合作：各校應召開各年級或領域(科)教學研

究會，討論線上課程實施方式，並建立各年級或領域(科)線

上授課共備社群，定期辦理增能研習、跨領域(科)交流，分

享線上教學相關資源。 

7. 建立追蹤輔導機制：全班停課期間，請導師及任課教師定期

統整線上課程缺席學生名冊，建立追蹤及輔導機制，針對缺

席學生進行個案追蹤，與家長保持聯繫，並請導師及任課教

師予以個別輔導及協助。學校應定期召開線上學習個案會

議，邀請輔導專業人員加入，發展學生輔導關懷及支持網絡，

定期評估學生身心健康狀況，提供個別輔導或後續協助。 

四、 教師應配合事項： 

1. 教師應掌握課室秩序，事先與學生確認課前作業、準備工作，

並確實完成線上點名，定期回報學生出缺席狀況，與學生建



立準備上課的默契，幫助學生進入良好學習狀態。 

2. 線上同步教學強調師生間即時互動性，教師可運用視訊、非

視訊、文字、聲音等方式，提升學生專注力、課堂表現，並

視課程內容、學生資訊應用能力及學習狀況，滾動調整教學

進度與活動內容。 

3. 為加強課堂師生互動，教師可運用排版軟體設計課堂教材，

提升學生專注力，亦可於課程中加入小遊戲、互動工具、簡

易測驗，讓學生保持學習熱忱。 

4. 操作型、實作型課程，請教師打開攝影鏡頭進行示範動作，

並請學生上課時打開鏡頭，以利教師隨時予以協助及指導，

倘有隱私考量，得設定背景濾鏡。 

5. 教師安排課堂作業前，建議先調查班級學生家中學習載具

種類、使用狀況與資訊應用能力，以利派發適切的線上作業；

同班級請採行一致的作業繳交方式，避免造成學生及家長

負擔；教師亦可善用平臺作業管理功能（如：酷課 OnO 線

上教室、Google Classroom）提升作業與評量催收及批改效

率。 

6. 學校規劃遠距線上教學活動時，請積極推動課間遠眺、「規

律用眼 3010」（近距離用眼每 30 分鐘休息 10 分鐘），以保

護學生視力健康。 

7. 教師、家長及學生應維持良好溝通聯繫，透過親師生共同努

力，提升遠距線上學習品質。 

五、 實施多元彈性教學期間，課程教材、教法、作業及評量方式，

應保持彈性、公平性、一致性，以符學生學習需求。 

六、 本指引由課程發展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12.10.11 教務處 


